
地块一

合45.00亩

S=10000.0 平方米

S=30000.0 平方米

合15.00亩

地块二

厂房（一）
4F

厂房（二）
2F

钢构厂房（三）

1F/-1

钢构厂房（四）

1F

3F 办公用房(一期已建)

钢构厂房(五)

1F

钢构厂房(六)

1F

2F

污水处理设备

丙类厂房（一期）

丙类厂房（二期）

丙类厂房（一期）

丙类厂房（一期）

丙类厂房（二期）

丙类厂房（二期）

非机动车停车区80㎡

中型汽车停车位9辆

非机动车停车位180㎡

中型汽车停车位8辆

小型汽车

H1=17.80m

小型汽车停车位7辆

非机动车停车区

H2=19.00m

H1=12.40mH2=13.30m

H1=12.07mH2=11.90m

H1=8.33mH2=8.70m

H1=8.67mH2=8.70m

H1=8.75mH2=8.70m

停车位8辆

（地上）

消防水池(地下)

小型汽车停车位6辆

垃圾点

垃圾点

153㎡

非机动车停车区213㎡

用地红线

建筑轮廓线

道路中心线

图例

绿  化

出入口

机动车停车位

非机动车停车位

定位坐标

通透式围墙

室外设计标高

室内设计标高

堆  场

地下室边线

挡土墙

说明：

1.本工程位于莆田市仙游县钟山镇。

2.本工程规划设计主要依据为

《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2017年2月）及相关设计规范。

3.图中所注在距离：建筑物指外墙皮，道路指路缘石内缘。

4.图中所注坐标、标高、曲线半径均以米为单位。

6.图中H2表示建筑室外地坪至屋面女儿墙的垂直距离（规划高度）。

5.图中H1表示建筑室外地坪至屋面的垂直距离（消防高度）。

7.本工程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,1985国家高程基准。

8.本工程根据《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》规定，生产服务用房需配建人防地下室，

生产服务用房计容建筑面积3071.00㎡，需建人防地下室面积为计容面积的

3071.00x3%=92.13 ㎡，小于140㎡，可易地建设。

《莆田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2009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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